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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188309.SH                                                  21 吉保 01 
188500.SH                                                  21 吉保 02 

 

吉林省信用融资担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涉及被执行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一、重大事项 

（一）案件一 

1、诉讼受理机构名称 

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2、各方当事人及其法律地位 

原告：中国进出口银行吉林省分行（以下简称“进出口银行吉林省分行”） 

被告：辽源市宏大粮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源宏大公司”） 

被告：公司 

被告：上海上正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上正公司”） 

被告：大连汇利玺成粮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汇利公司”） 

被告：大连兆晟建设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兆晟公司”） 

3、案件的基本情况 

案由：借款合同纠纷 

2020 年 7 月 20 日，辽源宏大公司与进出口银行吉林省分行签订借款合同，

辽源宏大公司向进出口银行吉林省分行申请贷款，贷款本金 19,000.00 万元，用

于玉米收购及收储。贷款期限 12 个月，自首次放款日起算至最后还款日终止。

贷款利率为固定利率年化 4.25%，按季结息。2020 年 7 月 20 日，公司与进出口

银行吉林省分行签订了《保证合同》，约定公司同意为辽源宏大公司对进出口银

行吉林省分行所负 19,000.00 万元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范围包括贷

款本金 19,000.00 万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以及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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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应支付的其他款项。同日，进出口银行吉林省分行向辽源宏大公司发放贷款

19,000.00 万元，履行了合同义务。 

2021 年 7 月 19 日，辽源宏大公司与进出口银行吉林省分行、公司签订了《展

期协议》，约定对《借款合同》项下的 18,000.00 万元（展期款）贷款本金进行展

期，展期后还款计划调整为“辽源宏大公司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偿还 1000 万

元，2022 年 4 月 18 日前一次性偿还全部剩余展期款”，展期款适用利率为 4.31%

固定利率。公司同意为展期后的辽源宏大公司全部债务继续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2022 年 4 月 18 日，辽源宏大公司与进出口银行吉林省分行、公司再次签订

了新的《展期协议》，约定对《借款合同》项下的 17,000.00 万元（展期款）贷款

本金进行展期，展期后还款计划调整为“辽源宏大公司在 2022 年 7 月 8 日前一次

性偿还全部剩余展期款；将主合同项下展期款 2022 年各季度应付利息均调整至

展期款到期日一次性偿还”，展期款适用利率为 4.31%固定利率。公司同意为展

期后的辽源宏大公司全部债务继续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022 年 6 月 30 日，辽源宏大公司与进出口银行吉林省分行作为质权人签订

了《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对辽源宏大公司分别与大连汇利公司、大连兆晟公司

签订的《粮油现货交易合同》项下享有的应收账款进行质押；同日，上海上正公

司与进出口银行吉林省分行签订了《房地产抵押合同》；2023 年 10 月 31 日，上

海上正公司与进出口银行吉林省分行签订了《保证合同》。上述合同均为辽源宏

大公司与进出口银行吉林省分行的借款提供担保。 

自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8 日代辽源宏大公司偿还了欠付的逾期本金、当期利

息和罚息后，自 2022 年 3 月 21 日起，辽源宏大公司未归还任何款项，其他被告

也未履行各自应承担的担保责任。 

因此，进出口银行吉林省分行提起诉讼。 

诉讼请求主要如下： 

（1）判令辽源宏大公司向进出口银行吉林省分行偿还《借款合同》项下借

款本金 169,999,500.00 元人民币及相应利息、罚息、复利； 

（2）判令辽源宏大公司承担进出口银行吉林省分行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律

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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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判令公司、上海上正公司对辽源宏大公司的上述第（1）（2）项债务承

担连带保证责任； 

（4）判令进出口银行吉林省分行对上海上正公司提供的房产折价、拍卖、

变卖所得价款在上述第（1）（2）项诉讼请求确定的债权范围内优先受偿； 

（5）判令进出口银行吉林省分行有权在上述第（1）（2）项诉讼请求确定的

债权金额范围直接向大连汇利公司、大连兆晟公司收取其各自欠付辽源宏大公司

的《粮油现货交易合同》项下应收账款； 

（6）判令辽源宏大公司、公司、上海上正公司、大连汇利公司、大连兆晟

公司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 

4、判决情况 

根据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2024）吉 01 民初

108 号），本案判决主要如下： 

（1）被告辽源宏大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进出口银行吉林省分

行贷款本金 169,999,500.00 元及相应利息、复利、罚息； 

（2）被告辽源宏大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中国进出口银行吉林

省分行律师费； 

（3）被告公司、上海上正公司对判决第（1）（2）项所确定的被告辽源宏大

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原告进出口银行吉林省分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有权直接向被告大连汇

利公司、大连兆晟公司收取其欠付被告辽源宏大公司的应收账款，并对应收账款

在本判决第（1）（2）项所确定的债务范围内行使优先受偿权； 

（5）驳回原告中国进出口银行吉林省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被告辽源宏大粮贸公司、公司、上海上正公司共同承

担。 

5、执行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执行裁定书》（（2025）

吉 01 执 84 号），本案件进入执行阶段，执行裁定如下： 

冻结、划拨被执行人辽源宏大公司、公司、上海上正公司、大连汇利公司、

大连兆晟公司银行账户存款 172,287,952.78 元及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申请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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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或查封、扣押、冻结、询价、评估、拍卖、变卖其相应价值的财产。 

（二）案件二 

1、诉讼受理机构名称 

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2、各方当事人及其法律地位 

原告：吉林环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城农商行”） 

被告：吉林市海宏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宏公司”） 

被告：公司 

被告：北京海润通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润公司”） 

被告：栾闯 

被告：杨宏鹏 

被告：邓瑞萍 

3、案件的基本情况 

案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2022 年 11 月 22 日，环城农商行与海宏公司签订《人民币借款合同》，贷款

金额 9,950.00 万元，环城农商行于 2022 年 12 月 30 日履行贷款发放义务，约定

合同到期日为 2023 年 11 月 21 日，年利率为 7.5%，并约定因借款人还款账户内

可供扣划的资金不足导致贷款人未能足额扣收的部分，借款人应按逾期利率支付

逾期罚息和利息，并支付相应复利。 

2022 年 11 月 22 日，环城农商行与公司、海润公司、栾闯、杨宏鹏、邓瑞

萍签订了《保证合同》，约定公司、海润公司、栾闯、杨宏鹏、邓瑞萍为海宏公

司上述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2022 年 12 月 30 日贷款发放后，海宏公司没有按约定偿还利息，自 2023 年

9 月 21 日起开始欠付利息。贷款到期后海宏公司也没有按约定偿还贷款本金及

利息。经环城农商行多次催要，海宏公司拒绝偿还，环城农商行特向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 

诉讼请求主要如下： 

（1）判令海宏公司偿还环城农商行借款本金 9950 万元及相应利息、罚息、

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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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判令公司、海润公司、栾闯、杨宏鹏、邓瑞萍对上述贷款本息及相关

费用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3）判令各被告共同承担诉讼费、保全费等一切费用。 

4、判决情况 

根据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2024）吉 02 民初

47 号），本案判决主要如下： 

（1）海宏公司于判决生效后立即偿还环城农商银行借款本金 9,950.00 万元

及相应利息、罚息及复利； 

（2）公司、海润公司、栾闯、杨宏鹏、邓瑞萍对判决第（1）项确定的海宏

公司的给付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公司、海润公司、栾闯、杨宏鹏、邓瑞萍承

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海虹公司追偿。 

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及公告费，由海宏公司、公司、海润公司、栾闯、杨宏

鹏、邓瑞萍负担。 

5、执行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执行裁定书》（（2025）

吉 02 执 98 号），本案裁定主要如下： 

冻结被执行人公司、杨宏鹏、栾闯、邓瑞萍、海宏公司、海润公司名下的存

款。冻结额度为 100,764,479.17 元，冻结期限为一年。 

（三）案件三 

1、诉讼受理机构名称 

长春新区人民法院 

2、各方当事人及其法律地位 

原告：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以下简称“九台农商

行”） 

被告：吉林明航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航农业公司”） 

被告：公司 

被告：深圳市国民数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国民数字公司”） 

3、案件的基本情况 

案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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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2 月 29 日，九台农商行作为牵头行及代理行，海口联合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白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 9 家银行作为参与行

（以下合称“贷款银团”），共同与明航农业公司签订《人民币银团借款合同》，

约定向明航农业公司发成总额 1.585 亿元的银团贷款，其中九台农商行提供的贷

款金额为 1,800.00 万元，期限 12 个月（自 2021 年 12 月 29 日至 2022 年 12 月

28 日），年利率为 LPR 利率加 320 个基点即 7%。贷款本息偿还方式约定为按年

结息、到期还本。 

2021 年 12 月 29 日，贷款银团与公司签订《保证担保合同》，约定公司对案

涉《人民币银团借款合同》项下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务人应

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债权人保管担保财产的费用、实现担保物权的费用等

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全部费用提供一般保证。同日，九台农商行向发放

1,800.00 万元贷款。 

2022 年 12 月 20 日，贷款银团与明航农业公司、公司签订《借款展期协议》，

约定对原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进行展期，展期后的借款到期日为 2023 年 11

月 27 日，并约定贷款本息在展期到期一次性偿还。公司同意对展期后的借款提

供担保。九台农商行与深圳国民数字公司签订《保证担保合同》。 

根据《人民币银团借款合同》的相关约定，现已符合提前到期情形，九台农

商行根据合同约定向法院提起诉讼。 

诉讼请求主要如下： 

（1）判令明航农业公司偿还本金 18,000,000.00 元并支付相应利息； 

（2）判令明航农业公司支付为实现债权实际发生的诉讼费、财产保全费、

公告费、律师费等； 

（3）判令公司在第（1）（2）项债务范围内，对明航农业公司强制执行后仍

不能履行的部分承担保证责任； 

（4）判令深圳国民数字公司对第（1）（2）项的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本

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4、判决情况 

根据长春新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2023）吉 0193 民初 5749

号），本案判决主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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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告明航农业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九台农商银行借款本

金 18,000,000.00 元及相应利息、罚息、复利； 

（2）被告明航农业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律师代理费； 

（3）公司在判决第（1）（2）确定的给付范围内，对明航农业公司依法强制

执行后仍不能履行的部分承担保证责任； 

（4）深圳国民数字公司对明航农业公司判决（1）（2）确定的给付义务承担

连带保证责任。 

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被告明航农业公司、公司、深圳国民数字公司负担。 

5、执行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长春新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执行裁定书》（（2025）吉 0193

执 1008 号），本案裁定主要如下： 

冻结、划拨被执行人明航农业公司、公司、深圳国民数字公司银行账户内存

款 22,026,699.31 元、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执行费；或者提取、扣留、查

封、扣押、拍卖、变卖被执行人相应价值的财产。 

（四）案件四 

1、诉讼受理机构名称 

吉林省敦化市人民法院 

2、各方当事人及其法律地位 

原告：吉林敦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敦化农商行”） 

被告：延边顺天通建筑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天通装饰公司”） 

被告：公司 

被告：长春市长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盛房地产公司”） 

被告：长白山长和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和实业公司”） 

被告：吉林省中金合融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合融公司”） 

被告：吉林长电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电集团公司”） 

被告：长春盛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程房地产公司”） 

被告：周恒恒 

被告：韩宇 

被告：王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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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案件的基本情况 

案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2022 年 9 月 8 日，敦化农商行与被告顺天通装饰公司签订了《流动资金借

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 1,400.00 万元，借款期限为 2022 年 9 月 8 日至

2023 年 9 月 7 日，并约定相关利率。同日，长电集团公司、盛程房地产公司、

周恒恒、韩宇、王巍分别与敦化农商行签订了《补充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公司、

长盛房地产公司分别与敦化农商行签订了《保证合同》，上述合同均为《流动资

金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提供保证担保。 

2022 年 9 月 30 日，敦化农商行向顺天通装饰公司发放贷款人民币 1,400.00

万元。 

2024 年 3 月 1 日，长和实业公司、中金合融公司与敦化农商行分别签订了

《保证合同》，为《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提供保证担保。 

现因被告未能按合同约定履行本息偿还义务，敦化农商行为保护合法权益提

起诉讼。诉讼请求主要如下： 

（1）判令被告顺天通装饰公司偿还敦化农商行借款本金 1,400.00 万元及相

应利息、罚息、复利； 

（2）判令公司、长盛房地产公司、长和实业公司、中金合融公司、长电集

团公司、盛程房地产公司、周恒恒、韩宇、王巍在诉讼请求（1）范围内以及违

约金、律师代理费、公告费及实现债权发生的一切费用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3）由各被告共同承担案件诉讼费用。 

4、判决情况 

根据吉林省敦化市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2024）吉 2403 民初 2558

号），本案判决主要如下： 

（1）顺天通装饰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偿还敦化农商行借款本金

1,400.00 万元及相应利息； 

（2）公司、长盛房地产公司、长和实业公司、中金合融公司、长电集团公

司、盛程房地产公司、周恒恒、韩宇、王巍对（1）所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 

案件受理费由被告顺天通装饰公司负担，公司、长盛房地产公司、长和实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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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中金合融公司、长电集团公司、盛程房地产公司、周恒恒、韩宇、王巍连

带负担。 

5、执行情况 

经自查，公司暂未收到执行相关的司法文书，根据公开渠道查询，上述案件

被执行情况如下： 

序

号 
案件名称 

案件

身份 

案

由 
案号 执行标的（元） 法院 

最

新

审

理

程

序 

1 

吉林敦化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顺天通建筑装饰

有限公司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的案件 

首 次

执 行

被 执

行人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2024）吉 2403

民初 2558 号、

（2025）吉 2403

执 157 号 

14,056,524.00 

吉 林 省

敦 化 市

人 民 法

院 

首

次

执

行 

（五）案件五 

1、诉讼受理机构名称 

吉林省敦化市人民法院 

2、各方当事人及其法律地位 

原告：敦化农商行 

被告：吉林省艺米智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艺米智云公司”） 

被告：公司 

被告：长电集团公司 

被告：韩宇 

被告：王巍 

被告：房胜岐 

被告：盛程房地产公司 

被告：长和实业公司 

被告：中金合融公司 

被告：长盛房地产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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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案件的基本情况 

案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2022 年 9 月 8 日，敦化农商行与艺米智云公司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 2,300.00 万元，借款期限为 2022 年 9 月 8 日至 2023 年 9

月 7 日止，并约定相应利息，按季结息。同日，公司、盛程房地产公司、长盛房

地产公司与敦化农商行分别签订了《保证合同》，长电集团公司、韩宇、王巍、

房胜岐与敦化农商行分别签订了《补充保证担保借款合同》。2024 年 3 月 1 日，

长和实业公司、中金合融公司与敦化农商行分别签订了《保证合同》。上述《保

证合同》和《补充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均为艺米智云公司的借款提供保证。 

现上述借款已逾期，艺米智云公司未能按合同约定履行还本付息义务，敦化

农商行为保护合法权益，提起诉讼。 

诉讼请求主要如下： 

（1）判令艺米智云公司偿还借款本金 2,300.00 万元及相应借款利息、罚息、

复利； 

（2）判令公司、长电集团公司、盛程房地产公司、长和实业公司、中金合

融公司、长盛房地产公司、韩宇、王巍、房胜岐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3）由各被告共同承担案件诉讼费用。 

4、判决情况 

根据吉林省敦化市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2024）吉 2403 民初 2061

号），本案判决主要如下： 

（1）艺米智云公司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偿还原告敦化农商行借款本

金 2,300.00 万元及相应利息、罚息、复利； 

（2）公司、长电集团公司、盛程房地产公司、长和实业公司、中金合融公

司、长盛房地产公司、韩宇、王巍、房胜岐对（1）范围内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案件受理费由各被告连带负担。 

5、执行情况 

经自查，公司暂未收到执行相关的司法文书，根据公开渠道查询，上述案件

被执行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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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案件名称 

案件

身份 

案

由 
案号 执行标的（元） 法院 

最

新

审

理

程

序 

1 

吉林敦化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吉林省艺米智云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的案件 

首 次

执 行

被 执

行人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2024）吉 2403

民初 2061 号、

（2025）吉 2403

执 159 号 

23,083,362.00 

吉 林 省

敦 化 市

人 民 法

院 

首

次

执

行 

二、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公司作为专业性的担保公司，操作担保业务时严格执行反担保措施与保后管

理。上述被执行事项系因公司担保业务产生，上述案件的反担保措施主要如下： 

（1）案件一（辽源宏大公司案件）由天成玉米开发有限公司提供土地、房

产抵押，瑞利控股有限公司、天成玉米开发有限公司、大连华利粮油有限公司、

佳乐宝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伊通满族自治县天宝粮贸有限公司、大连汇利公司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李刚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2）案件二（海宏公司案件）由吉林市软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土地

及房产抵押，吉林吉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土地及房产抵押，北京海润公司

将持有海宏公司的 1.60 亿元股权质押，厦门拓宏汇祥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将持有

吉林市软银华睿投资有限公司 3.00 亿元股权质押，吉林市软银华睿投资有限公

司将持有吉林吉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0 万元股权质押，吉林市软银华睿

投资有限公司将持有吉林市软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000.00 万元股权质押，吉

林市欣弘科技有限公司将出资 1.00 亿元对应持有的吉林省鼎石江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份额及派生权益质押，北京拓宏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将出资的 3 亿元对应持有的吉林省鼎石江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有限

合伙份额及派生权益质押，吉林吉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吉林市软银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海润公司、吉林市软银华睿投资有限公司、吉林市益瑞贸易有限公

司、吉林市欣弘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拓宏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厦门拓宏汇祥

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杨宏鹏及配偶邓瑞萍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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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软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吉林吉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分别出具相应房

产销售款项优先用于偿还涉案贷款的承诺。 

（3）案件三（明航农业公司案件）由深圳市国民运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将

持有的海口联合农商行股份有限公司 5,820.00 万股股权质押，吉林省嘉沃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深圳市深商高科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市国民运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4）案件四（顺天通装饰公司案件）由四平粟旺粮贸有限公司提供房产土

地第二顺位抵押，四平市汇发经贸有限公司、吉林省金谷集团有限公司、四平粟

旺粮贸有限公司、四平粟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许少野及其

配偶金丹提供个人连带责任保证。 

（5）案件五（艺米智云公司案件）由吉林省金谷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房产、

土地抵押，四平市汇发经贸有限公司、吉林省金谷集团有限公司、四平粟旺粮贸

有限公司、四平粟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许少野及其配偶金

丹提供个人连带责任保证。 

经自查，公司暂未收到上述案件（4）（5）的执行阶段相关司法文书，关于

辽源宏大公司案件，公司前期于 2022 年 3 月 18 日代辽源宏大公司偿还的逾期本

金、利息和罚息已追回。经自查，公司暂不存在因上述案件导致资产被冻结的情

况。公司正在积极与上述被执行事项的相关方进行沟通。 

公司目前业务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目前所有债务均按时还本付息，上

述事项对公司业务经营、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预计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持

续关注上述被执行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特此公告。（以下无正文，为盖章页） 




